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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宁都县财政局文件
宁财采处罚〔2024〕10 号

关于对中铁水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、徐州市

伟思水务科技有限公司串通投标行为

的行政处罚决定

当事人：中铁水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

地 址：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紫阳大道

3399 号云中城 B#办公楼 15 楼 1508 室

法人代表：李连国 联系电话：0791-87317151

授权代表：屈文强 联系电话：15170289590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913601067419518238

当事人：徐州市伟思水务科技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徐州市金山东路北侧徐州软件园 2号楼 A座 405 室

法人代表：张永立 联系电话：159969987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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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权代表：梁龙喜 联系电话：13615139583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300676381261Q

根据串通投标预警模型预警分析发现，上述当事人于 2023

年11月7日通过江西省公共交易平台参加宁都县国有公益性堤防

标准化管理采购项目(项目编号 ZYKZ2023-ND-G001，采购金额

3458000 元）电子投标活动中存在串通投标行为。本机关根据串

通投标预警模型预警分析报告及上述两家公司的相关合法证据，

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当事人依法

享有的权利。本案现已调査、审理终结。

一、违法事实

经经审理查明，当事人在江西省公共交易平台参加宁都县国

有公益性堤防标准化管理采购项目(项目编号 ZYKZ2023-ND-G001）

采购活动中存在如下违法事实：

中铁水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、徐州市伟思水务科技有限公司

两家公司采用同一网络环境或邻近网络环境上传电子标书的 IP

地址相同。视为你公司存在串通投标的违法行为。以上违法事实

有《串通投标线索分析报告》、《两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》、《调查

询问笔录》证实。

该违法事实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五条、

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(财政部令第 87 号)

第三十七条 的规定,构成投标人串通投标。

二、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本

机关于 2024 年 10 月 29 日向当事人送达了《宁都县财政局行政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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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告知书》，在规定的截止日期前当事人没有提出陈术、申辩、要

求听证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条“处以

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，列入不良行为记录

名单，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”的规定进行行政处

罚；鉴于上述当事人主动承认违法事实，积极配合调查，且该项

目已履行完合同，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较轻。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条 “应当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的规定”的

情形规定，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
分别处以中铁水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、徐州市伟思水务科技

有限公司采购金额千分之七点五的罚款，计人民币贰万伍仟玖佰

叁伍元（￥25935）。合计人民币伍万壹仟捌佰柒拾（￥51870）元。

三、履行方式和期限

罚款由受处罚当事人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

分别凭缴款码 36073024000726845584、36073024000726845648

通过赣服通、江西财政微信公众号或非税收入代收银行核缴。(缴

款码:江西省电子票据系统自动将缴款码发送到联系人手机)备注：

政府采购罚没收入。缴款完成后可自行通过江西省财政厅官网“非

税收入收缴门户网站”打印电子票据。并将缴款凭证复印件送寄

本机关采购办备案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七条的规定，当

事人应当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罚款;逾期

不缴纳罚款的，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

条第一款规定,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%加处罚款，加处罚款的数额

不超出原罚款数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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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权利告知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，依

法向宁都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

6 个月内依法向宁都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逾期不申请行政

复议，或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的，本机

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。

除法律另有规定外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

停止执行。

宁都县财政局

2024 年 11 月 5日

宁都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4 年 11月 5日印发


